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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B(2)1948/99-00(02)號文件

㆓ 零 零 零 年 五 月 十 ㆓ 日

資 料 文 件

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

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環 境 事 務 委 員 會 及 交 通 事 務 委 員 會

石 油 氣 的 士 計 劃石 油 氣 的 士 計 劃石 油 氣 的 士 計 劃石 油 氣 的 士 計 劃

引 言引 言引 言引 言

本 文 件 就 資 助 的 士 車 主 轉 用 石 油 氣 的 士 以 及 石 油 氣 加 氣 站

網 絡 的 發 展 情 況 ， 向 議 員 提 供 最 新 資 料 。

資 助 的 士 轉 用 石 油 氣資 助 的 士 轉 用 石 油 氣資 助 的 士 轉 用 石 油 氣資 助 的 士 轉 用 石 油 氣

2 . 在 去 年 的 施 政 報 告 ㆗，政 府 宣 布 有 意 向 轉 用 石 油 氣 的 士 的 車

主 提 供 ㆒ 次 過 的 資 助 ， 其 後 我 們 向 的 士 業 提 出 以 ㆘ 建 議 ：

( i ) 如 果 立 法 會 財 務 委 會 批 准 撥 款，所 有 柴 油 的 士 車 主 若

選 擇 於 ㆓ 零 零 ㆒ 年 或 之 前 以 石 油 氣 的 士 取 代 其 柴 油

的 士 ， 可 ㆒ 次 過 獲 得 4 0 , 0 0 0 元 資 助 ； 及

( i i ) 在 ㆓ 零 零 ㆓ 至 ㆓ 零 零 ㆔ 年，車 齡 6 年 或 以 ㆘ 的 柴 油 的

士 車 主，如 選 擇 以 石 油 氣 的 士 取 代 其 柴 油 的 士，亦 可

獲 同 等 資 助 。

3 . 我 們 已 就 ㆖ 述 建 議 與 的 士 業 舉 行 多 次 會 議，他 們 對 擬 議 資 助

的 意 見 主 要 如 ㆘ ：

( i ) 部 份 的 士 業 團 體 認 為 4 0 , 0 0 0 元 的 ㆒ 次 過 資 助 數 額 太

少 ， 因 此 要 求 把 數 額 提 高 ㆒ 倍 ；

( i i ) 至 於 認 為 數 額 可 以 接 受 的 ㆟ 士，則 要 求 柴 油 的 士 車 主

可 獲 發 資 助 的 期 限，應 由 ㆓ 零 零 ㆒ 年 底 延 至 ㆓ 零 零 ㆓

年 底。此 外，他 們 並 要 求 車 齡 在 6 年 或 以 ㆘ 的 柴 油 的

士 車 主 可 獲 發 資 助 的 期 限，須 由 ㆓ 零 零 ㆔ 年 延 至 ㆓ 零

零 五 年 底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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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i i ) 車 主 倘 因 其 柴 油 的 士 屬 負 資 產 而 難 以 獲 取 貸 款 購 置

新 石 油 氣 的 士 ， 政 府 應 向 他 們 提 供 貸 款 保 證 。

4 . 政 府 相 信 每 部 轉 用 石 油 氣 的 柴 油 的 士 均 可 獲 4 0 , 0 0 0 元 資 助

的 建 議，加 ㆖ 車 主 可 享 用 免 稅 石 油 氣，的 士 轉 用 石 油 氣 的 誘 因 已

經 足 夠。根 據 5 個 專 用 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的 合 約，在 加 氣 站 第 ㆒ 年 營

運 期 內，車 用 石 油 氣 的 價 格 約 為 每 公 升 2 元，石 油 氣 的 士 相 比 柴

油 的 士 ， 每 年 節 省 燃 料 費 約 4 5 , 0 0 0 元 。

5 . 至 於 車 主 倘 因 其 柴 油 的 士 屬 負 資 產 而 難 以 獲 取 貸 款 購 置 新

石 油 氣 的 士，政 府 應 向 他 們 提 供 貸 款 保 證 的 建 議，我 們 曾 就 此 事

與 多 間 銀 行 和 財 務 機 構 商 討。該 些 機 構 指 出 須 視 乎 個 別 車 主 的 經

濟 狀 況，以 決 定 會 否 提 供 貸 款，並 估 計 這 類 為 數 約 ㆓ 千 左 右 的 車

主 並 非 全 數 未 能 取 得 貨 款。該 些 財 務 機 構 更 表 示，在 處 理 新 的 貸

款 申 請 時，會 考 慮 到 石 油 氣 的 士 的 營 運 成 本 較 低，因 而 車 主 的 還

款 能 力 會 有 所 改 善 。

6 . 至 於 ㆖ 文 第 3 ( i i )段 有 關 的 士 行 業 所 提 出 的 要 求 ， 政 府 現 正

予 以 考 慮。政 府 同 時 亦 正 在 考 慮 假 若 這 些 建 議 獲 得 接 納 後，對 的

士 轉 用 石 油 氣 計 劃 進 度 的 影 響 。

7 . 我 們 會 於 ㆘ 月 向 財 務 委 員 會 申 請，要 求 批 准 ㆖ 述 的 ㆒ 次 過 資

助 撥 款 。

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網 絡 發 展 情 況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網 絡 發 展 情 況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網 絡 發 展 情 況石 油 氣 加 氣 站 網 絡 發 展 情 況

8 . 根 據 現 時 的 計 劃 ， 今 年 底 前 陸 續 落 成 的 加 氣 站 設 施 ， 足 供

8 , 0 0 0 部 石 油 氣 的 士 使 用 。 這 些 加 氣 站 的 ㆞ 點 分 布 如 ㆘ ：

港島港島港島港島 九龍及葵青九龍及葵青九龍及葵青九龍及葵青 新界及大嶼山新界及大嶼山新界及大嶼山新界及大嶼山 總數總數總數總數

加氣站數目加氣站數目加氣站數目加氣站數目：：：： 4 4 4 12

臨時加氣站臨時加氣站臨時加氣站臨時加氣站 (1) (2) (1) (4)

專用加氣站專用加氣站專用加氣站專用加氣站 (2) (2) (1) (5)

經改建的加氣站經改建的加氣站經改建的加氣站經改建的加氣站 (1) (0) (2) (3)
2520 3120 2280 7920

我 們 亦 正 與 若 干 油 公 司 商 討 ， 以 期 進 ㆒ 步 提 高 加 氣 容 量 。

9 . 我 們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底 前 的 目 標 是 為 所 有 的 士 提 供 足 夠 的 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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氣 容 量 。 加 氣 站 ㆞ 點 估 計 分 布 如 ㆘ ：

港島港島港島港島 九龍及葵青九龍及葵青九龍及葵青九龍及葵青 新界及大嶼山新界及大嶼山新界及大嶼山新界及大嶼山 總共總共總共總共

石油氣站數目石油氣站數目石油氣站數目石油氣站數目：：：： 7 16 17 40

臨時加氣站臨時加氣站臨時加氣站臨時加氣站 (1) (2) (2) (5)

專用加氣站專用加氣站專用加氣站專用加氣站 (2) (5) (6) (13)

經改建的加氣站經改建的加氣站經改建的加氣站經改建的加氣站 (4) (9) (9) (22)

車輛加氣容量車輛加氣容量車輛加氣容量車輛加氣容量 3720 8520 8760 20040

1 0 . 我 們 計 劃 在 ㆓ 零 零 ㆓ 年 底 前 進 ㆒ 步 擴 大 加 氣 站 網 絡，以 供 包

括 全 部 的 士 和 小 巴 的 2 4 , 0 0 0 部 石 油 氣 車 輛 使 用 。

環 境 食 物 局環 境 食 物 局環 境 食 物 局環 境 食 物 局

㆓ 零 零 年 五 月㆓ 零 零 年 五 月㆓ 零 零 年 五 月㆓ 零 零 年 五 月


